
輔仁大學黃家璧校友補助原住民族學生住宿申請須知 

107.03.01 經學務長核定 

一、為協助並加強照顧本校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學生，免費提供住宿補助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具原住民身份在學學生（不含延修生）。 

(二)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(新生及轉學生除外)。另，如因撰寫論文而

未修習課程，致無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者，得以最近一學期之學業成績，依規定辦

理之。 

三、申請條件： 

(一)凡領有政府機關中低收入戶。 

(二)清寒學生本人、父母總年所得未超過新台幣 70 萬元整。 

(三)特殊個案，經導師及原資中心資格審核後報請學務長同意者。 

四、申請者應於每學期期末公告之規定時間內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辦理次學期住宿費補

助申請，以利審核作業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應檢附相關證件資料如下： 

(一)住宿補助申請表。 

(二)政府機關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或相關清寒證明文件。 

(三)前一學期成績單(新生免附) 

(四)住宿繳費單(如已繳交住宿費者請檢附：1.住宿費收據 2.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

本 3.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4.保證金收據(新生免)。 

(五)服務學習單（首次申請免附）。 

六、核准補助住宿費者，須於次學期內完成菁英培力點數十點，協助原資中心業務推展，

點數認定由原資中心諮詢委員會議決議。 

七、補助金額：以校內各宿舍可住最多人房型之住宿費金額為原則。 

八、經費由「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發展基金」捐款人指定用途下支應。 

九、本須知經學務長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
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輔仁大學黃家璧校友補助原住民族學生住宿申請表 

申請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

請 

人 

資 

料 

姓  名  族別  性別：男  女 

出生：＿_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身份證字號           

部別 

□大學   

□二技 

□研究所 

□日間學士班(□一般□在職) 

□進修學士班(□一般□在職) 

□碩士班(□一般□在職) 

□博士班 

系級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年級 

學號  婚姻 
□未婚 

□已婚 

戶籍地址：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租賃     自有                    

常收信的 E-mail：            手機： 

住宿

資料 
宿舍 
名稱 

 
 

寢室 
號碼 

 
 

住宿補 
助金額 

房型:____________  住宿費:_________ 

家 

 

 

庭 

 

 

概 

 

 

況 

 

 

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同戶籍地址    □同通訊地址        住宅電話： 

稱 謂 姓    名 年齡 教育程度 婚  姻 健   康 服務機構 職  位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上述成員請以同住者為主 ※父母是否為軍公教人員□是□否；是否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□是□否 

家庭年收入狀況（本人、父母親）或(本人及配偶)合計： 

□未超過 40 萬元。  □41 萬元－70 萬元。  □71 萬元－119 萬元。  □超過 120 萬元。 
目前生活收入來源：□父  □母  □本人打工  □本人在職收入  □其他兄弟姊妹或親戚  

就學貸款 □無申請 □有申請。年度：＿＿＿、＿＿＿、＿＿＿、＿＿＿、＿＿＿、＿＿＿、＿＿＿（填入範例如 106-1） 

資料 

審核 

1.上一學期成績單 (新生及轉學生免附)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已繳 □未繳  

2.全戶年所得證明(財政部國稅局)：本人及父母或本人及配偶  □已繳 □未繳  

3.其他相關清寒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已繳 □未繳 

4.住宿繳費單 

如已繳費者請檢附：(1)住宿費收據。(2)個人身分證正反影本。 

(3)郵局存摺封面影本。(4)保證金收據(新生免)。            □已繳 □未繳 

5.前次申請服務學習單(首次申請免附)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已繳 □未繳 

輔導老師核章處 

 

 

 

 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備註 1. 核准補助住宿費者，須於次學期內完成菁英培力點數，協助原資中心業務推展。 
2. 曾申請者必須將前次申請之菁英培力點數完成，始能再次申請，若未完成者不具有優先住宿資格。 

  □我已閱讀且同意《學務處原資中心個資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》 

   申請人：（請簽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 


